
　
　
　

厦门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厦文明委办〔２０２１〕６ 号

关于在全市开展 “文明鹭岛树新风， 健康环保

伴我行” 精神文明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

各区、 系统文明办， 各相关单位：

为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落实 《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社会

文明若干规定》， 着力培育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 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 根据市文明

委工作安排， 决定在全市开展 “文明鹭岛树新风， 健康环

保伴我行” 精神文明教育暨文明行为示范月活动。 现制定

方案如下：

一、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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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论述， 着眼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健康

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关于开展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活动的部署要求， 以文明实践、 文明培育、 文明创建为载

体， 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和爱国卫生

运动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长期坚持下去， 着力培育文明健

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广泛开展以城乡环境整治、 文明

习惯养成、 健康生活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教育活动，

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引导广大市民养成良好的公

共卫生习惯， 不断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 为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二、 工作内容

围绕城乡环境整治、 文明习惯养成、 健康生活倡导等重

点工作内容， 突出公共场所、 城乡结合部、 农村地区、 单位

学校内部等重要区域， 扎实开展以下 １２ 项活动。

１． 开展 “提升文明素质， 养成文明习惯” 文明行为示

范月活动。 确定 ５ 月作为文明行为示范月， 重点开展 “九个

一” 活动： （１） 举行一场文明行为示范月启动仪式； （２）

推出一套 “文明小白鹭” 公益漫画； （３） 上线一组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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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绿色环保” 公益宣传视频； （４） 发出一份低碳出行、

文明餐桌、 文明旅游等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系列倡议；

（５） 开展一次 “全城文明接力” 网络文明传播行动； （６）

开展一场绿色环保校园行活动； （７） 开展一项 “勤俭节约、

反对浪费” 专项暗访督查行动； （８） 启动一项 “文明健康，

洁净家园” 全市村居爱国卫生 “大扫除” 行动， 针对农贸

市场、 车站码头、 背街小巷、 老旧小区、 城乡结合部、 城中

村等薄弱环节和重点场所， 全面清除卫生死角、 “四害” 孳

生地， 清理城乡环境的 “十乱” 现象； 全体机关干部、 企

事业职工、 居民群众、 志愿者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参与环境

卫生大扫除， 美化家园， 形成讲卫生、 树文明、 崇尚健康的

浓厚氛围。 （９） 开展一系列 “提升健康素养” 示范引领活

动。 开展文明村镇移风易俗提升行动， 积极倡导现代文明理

念， 深化移风易俗； 开展文明单位行业树新风行动， 清洁单

位环境卫生， 树立行业新风； 开展文明家庭卫生环保做示范

行动， 保持卫生洁净、 养成良好习惯、 树立文明风尚； 开展

文明校园绿色低碳当先锋行动， 加强学生健康教育、 劳动教

育和节能环保教育， 共同构建美丽和谐的社会 “大环境”。

责任单位： 市委文明办、 市教育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

文旅局、 市卫健委、 市妇联、 市爱卫办、 厦门日报社、 厦门

广电集团， 各区、 系统文明办

２． 开展倡导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宣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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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有效融合， 形成宣传合力， 运用

报纸、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和 “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

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倡导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

巩固和发扬在抗击疫情斗争中形成的注意个人卫生、 科学佩

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 保持社交距离等文明行为和良好风

尚； 普及健康知识， 加强心理疏导， 引导人们培养自主自律

生活方式、 保持积极乐观平和心态； 持之以恒推进移风易

俗， 大力弘扬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加强生态环

保意识宣传教育， 全面推进垃圾分类， 倡导低碳、 循环、 可

持续理念， 引导人们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责任单位： 市爱卫办、 市委文明办、 市教育局、 市卫健

委、 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政园林局、 厦门日报社、 厦门广电

集团， 各区

３． 开展 “清静车厢” 等文明礼仪提升系列行动。 广泛

开展 “清静车厢” 创建活动， 倡导市民乘坐公交、 地铁时

做到 “轻声轻语” “不进食、 不制造垃圾” “不抢座霸座、

不踩踏座椅” 等， 因地制宜地在车厢内设置借阅架 （袋），

引导市民群众利用乘车时间多阅读少看手机， 共同打造干净

安静、 文明有序的乘车环境。 结合 “无声胜有声” “清静车

厢创建示范线路” 等主题活动， 广泛宣传普及轨道交通有

关法规和文明乘车知识， 培植市民群众文明乘车理念。 倡导

市民群众在公共场所外出、 乘车、 购物时自觉遵守排队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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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保持合理社交距离； 在室内人员密集区域佩戴口罩， 在

公众场合不大声喧哗、 打喷嚏时遮掩口鼻， 自觉遵守和服从

疫情防控规定。

责任单位： 市委文明办、 市卫健委、 市交通运输局、 轨

道集团、 公交集团

４． 开展 “交通路口文明行” 提升行动。 深入开展 “招

招手、 您先行， 挥挥手、 快步走” 等文明礼让斑马线活动，

形成 “车让人、 人守规” 良好社会氛围。 推广 “人车分离”

斑马线项目， 根据各交通路口实际情况， 在斑马线平行方向

上增设过街非机动车道， 实现人与非机动车分道通行。 开展

“交通路口不文明行为曝光” 行动， 运用户外显示屏、 楼宇

电话、 移动电视等多种形式， 对机动车、 行人不文明交通行

为进行曝光， 推动社会共同监督， 引导市民群众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 珍爱生命， 文明出行。

责任单位： 市委文明办、 市交警支队、 市交通运输局、

市市政园林局、 公交集团、 建行厦门市分行

５． 深化 “文明快送联盟” 行动。 针对特殊行业快送人

员交通违规行为较多的情况， 搭建 “文明快送联盟” 网络

平台， 接入 “ ｉ 厦门” 平台， 将所有快送行业纳入统一管理

平台， 与执法查处数据对接， 加强对快递行业、 市政燃气、

环卫行业、 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以及美团、 饿了么等快送

平台快送人员宣传教育， 督促落实奖惩机制和量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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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责任单位： 市市场监管局、 市交警支队、 市建设局、 市

市政园林局、 市邮政管理局， 各区

６． 深化校园周边 “蓄车区” 建设推广行动。 规划设立

“蓄车区”， 摸排学校周边可用 “蓄车区” 停车场现状， 因

地制宜推进校园 “蓄车区” 建设， 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组织，

加大违章停车的处罚力度， 形成校园外接送车辆 “即停即

走” 的良好交通秩序， 缓解上下学高峰期校园周边道路交

通拥堵， 切实维护校园周边交通秩序。

责任单位： 市交警支队、 市教育局、 市建设局、 市市政

园林局、 市交研中心， 各区

７． 深化 “文明旅游我先行” 行动。 将文明旅游工作与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安排同部署， 督促旅行社落实行前说明

会制度和导游领队 “一岗双责”， 巩固压实针对团队游客的

文明宣传引导责任。 聚焦庆祝建党 １００ 周年， 把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融入文明旅游宣传之中。 持续开展文明游

客、 文明督导员优秀案例征集展示活动， 宣传选树一批先进

典型， 推广一批先进经验， 在全社会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

氛围。

责任单位： 市文旅局、 市委文明办、 市市政园林局、 厦

门日报社、 厦门广电集团， 各区、 系统文明办

８． 开展 “拒绝浪费， 健康生活” 文明餐桌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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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宣传教育活动， 倡

议市民、 游客在外就餐时适量点餐、 剩食打包， 指导餐饮行

业推出 “小份菜” “单人餐” 等， 引导市民群众树立爱粮节

粮意识， 拒绝 “舌尖上的浪费”。 提倡外出和在家用餐时分

餐或使用公勺公筷， 发动餐饮行业、 订餐平台运用多形式开

展 “拒食野味， 健康生活” 宣传， 引导市民、 游客群众树

立科学健康饮食理念。

责任单位： 市市场监管局、 市商务局、 市文旅局、 市食

品安全联合会、 市餐饮行业协会， 各区、 系统文明办

９． 开展 “八不行为” 规范宣传行动。 广泛开展 “八不

行为” 规范教育活动， 大力宣传 《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社会

文明若干规定》， 引导市民群众遵守社会公德。 针对公共场

所、 背巷小巷、 城乡结合部、 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 集中开

展巡查和执法， 严肃查处随地吐痰、 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

为， 并将处罚结果纳入厦门市社会文明信息管理系统。

责任单位： 市行政执法局、 市委文明办、 市爱卫办、 市

市政园林局， 各区

１０． 持续深化 “烟头不落地， 厦门更美丽” 行动。 制作

播放 “烟头不落地” 公益宣传片， 在公园、 公共广场等公

共场所和重点区域循环播放， 结合各类场所自然条件， 规范

建设吸烟区 （点、 亭、 室）， 在人流量密集场所投放烟头收

集器， 引导吸烟人群不随意丢弃烟头， 共同维护公共场所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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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在党政机关、 单位、 医院、 学校广泛开展无烟机关创建

活动， 组织志愿者加大控烟巡查劝导力度。

责任单位： 市委文明办、 市爱卫办、 市教育局、 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 市市政园林局、 市烟草专卖局， 各区

１１． 持续开展 “文明养犬进社区” 宣传活动。 加大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厦门经济特区养犬管理办法》

的宣传贯彻力度， 通过相关政策法规宣传让市民群众了解犬

只防疫必要性， 免疫、 养犬登记证件办理程序， 清楚违法养

犬、 遛犬处罚措施， 进一步探索创新可复制、 可推广的小区

居民社区养犬治理方式， 增强市民文明养犬、 依法养犬意

识。 加强养犬管理执法工作， 依法依规对不文明、 违法养犬

行为进行处罚， 营造文明有序的养犬良好环境。

责任单位： 市公安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行政执法局、

市委文明办， 各区

１２． 开展 “提升网络文明素养” 系列行动。 举办 “厦门

市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大赛”， 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和网络

安全意识， 增强青少年网络信息分析能力， 正确处理网络与

学习、 网络与交友、 网络与生活的关系。 深入开展 “文明

办网、 文明上网” 主题活动， 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

强网络道德意识， 鼓励发布进步、 健康、 有益的信息， 不传

播虚伪和有害信息， 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广泛宣传各类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和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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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积极开展网络公益活动， 在网上营造充满爱心、 和谐

融洽的良好氛围； 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内容建设， 倡导

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责任单位： 市委网信办、 市委文明办、 市教育局， 各区

三、 步骤安排

１． 全面启动 （５ 月）

举办市民文明行为示范月启动仪式， 开展爱国卫生行

动； 全面启动各项活动。

２． 专项推进 （６ 月至 １０ 月）

各项活动责任单位根据本方案确定的工作项目和重点内

容， 细化活动方案， 组织开展活动。

３． 总结提升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

及时总结活动经验做法和成效， 上报信息； 确定若干主

题活动的优秀项目， 各项目确定一批示范点， 推广典型。

四、 工作要求

１． 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各相关部门要把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和各项文明行动作为今年推动文明创建的重要任务来

抓， 高度重视， 紧紧围绕本方案确定的重点内容和活动项

目， 以问题为导向， 明确责任， 细化措施， 注重实效。

２． 广泛宣传引导。 各区各相关部门要发挥市民群众的

主体作用， 注重宣传教育、 示范引导， 提高活动的社会影响

力。 市属新闻媒体要运用各种形式， 开设专栏专题加大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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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宣传报道， 及时宣传活动的经验做法和成效， 扩大活动

的社会知晓度和市民满意度， 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３． 抓好工作落实。 各相关部门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 推动精神文明教育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市委文明

办将把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各单位文明创建考评， 优秀项目及

示范点纳入文明单位 “三项清单” 内容。

厦门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厦门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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